
最新法制教育手抄报内容 法制教育手抄
报的内容(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法制教育手抄报内容篇一

答：校园暴力是指发生在学校校园，由老师、同学和校外人
员针对学生身体和精神实施的，达到某种严重程度的侵害行
为。

2、校园暴力的类型有哪些?

答：根据行为方式的不同，可以将校园暴力简单地分为以下
八类：1)本校或其他学校高年级学生殴打低年级学生;2)校外
青年殴打在校学生;3)某些学生的家长因为学生之间的纠纷而
到学校殴打其他学生;4)老师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5)老师
侮辱学生的人格尊严，如要求学生当众做出一些有损人格尊
严的动作、辱骂学生等;6)校内外高年级学生以及社会青年抢
劫、勒索学生钱财，使学生不但损失钱财，而且心理受到极
大伤害;7)老师以及校内管理人员针对女学生的性侵害;8)同
年级甚至同班同学之间的斗殴。

3、校园暴力行为有哪些特点?

答：1)暴力行为有日益凶暴的倾向;2)暴力事件的普遍性;3)
暴力事件的共犯日趋普遍;4)校园暴力的施暴地点，多在空教
室、体育馆、楼梯间、厕所内、运动场或其他视角上死角处，
而且多在上学或放学时发生。



4、施暴学生有什么特点?

答：1)依赖性强，缺乏自主、自信和负责任的精神;2)具轻佻
性，缺乏忍耐性，抑制挫折和不满的能力薄弱;3)在群体中，
自我表现欲望强烈，活动力甚强;4)以我为中心，罪恶感淡薄，
常带给他人困忧、麻烦等;5)完全没有体谅对方的立场和心理
的意识。

5、校园暴力的防治对策有哪些?

答：1)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2)控制暴力文化的传播;3)学校
与当地公安机关建立联动机制;4)加强对学校领导、管理人员
以及老师的教育和管理力度;5)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和对学
生家长的教育指导;6)从小对未成年人进行责任意识的教
育;7)加强在校学生自我保护方面的教育;8)清理学校周边环
境;9)学校加强门卫制度。

法制教育手抄报内容篇二

1、 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全国各族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
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是公民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职责。

2、 遵守宪法就是要忠于宪法，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
施。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
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3、 自觉做到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共同营造守法光荣、违法
可耻的社会氛围。

4、 自觉学习法律知识，了解法律程序规定，同时，以法律
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做到依法办事。

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自觉
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统一，维护民族之间平等、团



结、互助、和谐的关系。

1、 维护国家安全包括维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受侵犯，
国家秘密不被窃取、泄露和出卖，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

2、 维护国家荣誉包括维护国家的尊严不受侵犯，国家的荣
誉不受玷污。

3、 维护国家利益包括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方
面的利益。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和
参加民兵组织是公民的光荣义务。为了保卫祖国，我们要自
觉履行这项义务。

我国《兵役法》规定，我国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
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兵役分为现役和预备役。

1、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2、 依法纳税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

遵守宪法法律、维护国家利益、依法服兵役、依法纳税。此
外，我国宪法还规定了公民应履行的其他义务。包括劳动的
义务、受教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
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和成年子女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等。

1、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权利的实现需
要义务的履行，义务的履行促进权利的实现。

2、 公民既是合法权利的享有者，又是法定义务的承担者。

3、 公民的某些权利同时也是义务。



4、 坚持权利和义务相统一。

1、 法定义务是由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具有强制性。

2、 自觉履行法定义务，是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

1、 法律要求做的必须去做。

2、 法律禁止做的坚决不做。

1、 违反法定义务，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公民违反民事法律，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3、 公民违反行政法律，应当依法承担行政责任。

法制教育手抄报内容篇三

1.步行时，走人行道，靠右侧行走。

2.横穿马路，要走人行横道。行走时，先看左侧车辆，后看
右侧车辆。

3.设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绿灯亮时，可通行。红灯亮
时，禁止通行。

4.设有自助式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要先按人行横道使用
开关，等绿灯亮、机动车停驶后，再通过。红灯亮或显
示“等待”信号时，禁止通过。

5.设有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区域，不横穿马路。

6.无人行横道与通过设施的区域，横穿马路时，要在确认安
全后，再通过。



7.不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上打闹、猛跑。

8.不跨越各种交通护栏、护网与隔离带。

9.路面有雪或结冰时，防止滑倒，造成摔伤。

10.上学路上、校园内禁止穿暴走鞋与飞轮鞋。

1.所乘车辆靠站停止前，不要向车门方向涌动。车辆停稳后，
先下后上，按顺序上下车。

2.上车后，扶好或坐好，不故意拥挤。

3.乘车过程中，不把身体的任何部位伸向车外。不向车外抛
洒物品。

4.乘车过程中，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5.不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汽车;在机动车道上
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

6.不携带易燃、易爆、强腐蚀性等违禁物品乘车。

7.所乘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要听从司售人员指挥。

法制教育手抄报内容篇四

2.知律法于心，守法律于行

3.学法让人生更美好，守法使社会更和谐

4.法是铁，律是轨，不循法律要出轨

5.人生行万里，法律记心里



6.法以民为本，民以法为天

7.知法守法你我他，幸福平安千万家

8.人人守法，法守人人

9.知法守法用法，和平和美和谐

10.依法行驶职权，文明监察执法

11.智者以法护身，愚人以身试法

12.弘扬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

13.守护人生绿灯，不闯法律红灯

14.法律文明伴我行，平平安安一辈子

15.开启法律明灯，照亮人生前程

16.百行德为首，万事法为先

17.情动人，理服人，法育人

18.和谐与文明同在，法治与发展共存

19.读书明理，普法医愚，守法律己，和谐添彩!

20.播下法治的种子，收获和谐的果实!

21.法律是灯，照亮征程;法治是桨，迈向希望

22.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守法律举步维艰

23.人人都是弘扬法制的宣传员，处处都是和谐美丽的风景线



24.诚信是生活的通行证，法治是社会的安全网

25.学法知法懂法事事讲法;守法用法护法人人普法

法制教育手抄报内容篇五

【案例】2003年8月，媒人甲和媒人乙将妇女丙介绍给未婚男
子丁做对象，后媒人甲和媒人乙以丙的名义向丁索要现
金2400元。随后，丙和其母亲在丁家居住了两天后再未露面。
2004年春节后，媒人甲、乙与丁的两个姐夫戊、戌经协商后
签订书面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为：“关于丁与丙的婚姻纠纷，
经女方及媒人们同丁的亲戚戊、戌协定，由女方退给丁2300
元，此事算到底，丁不再找女方及媒人的事。”媒人甲和媒
人乙及丁的两个姐夫戊和戌都在这份协议上签了字。

2004年3月，丁持此协议将媒人甲和媒人乙告到法院，请求法
院判令两个媒人归还协议中约定的2300元钱。两个媒人均辩
称这2300元在签协议时已付给了丁的两个姐夫，两个媒人请
求法院驳回丁的诉讼请求，但他们对自己的辩解没有提供证
据。

法院最终没有支持两个媒人的请求，判令两人在5日内给付
丁2300元。

【评析】两个媒人在签订协议时是否真的已将2300元钱交给
了丁的两个姐夫，只有他们4个人心知肚明。这份协议只能证
明当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了，到底这笔钱付了没有，这份协
议本身是不能证明的，因为这份协议没有记载这笔钱是否已
给付。

这个案件告诫我们，协议不是收据，付款一定要向对方索要
收据，或者在协议中注明款已付。

【案例】2005年10月，甲公司为建造厂房与个体工匠乙签订



施工协议一份，约定由乙组织民工建造，甲公司支付工钱。

2005年11月，乙以缺工人生活费为由向甲公司要钱，甲公司
付给其5000元，乙当时为甲公司写了借条，载明借到甲公司
现金5000元。2006年1月工程完工后，甲公司与乙进行了结算，
在扣除了乙支取的各项款项(含乙于2005年11月支取的这5000
元生活费)后，确认甲公司尚欠乙工钱1.5万元，甲公司当时
为乙打了欠条。后由于甲公司拒付欠款，乙将甲公司告到法
院，要求甲公司支付欠款1.5万元。甲公司辩称，2005年11月
乙借甲公司的5000元应予抵销，主张只应还乙1万元。对此，
乙认为2005年11月份的这张5000元的借条，实际上是甲公司
预付给乙方的工人生活费，该款的时间由于在结算之前，
在2006年1月双方结算时已经扣除了，但乙未能提供这5000元
已扣除的证据。

最后，法院以借款与欠款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为由，认为
这5000元在结算时没有被扣除，从而在认定这5000元可以抵
销的情况下，判令甲公司偿还乙工钱1万元。

【评析】借条和收条表明的法律关系是不同的。借条是借了
他人财物时写给对方的凭证，表明当事人之间是借贷关系。
而收条则是在收到了他人交来的财物时为他人书写的凭证，
反映物资的流通关系。

本案中，甲公司在2005年11月付给乙的5000元现金，实际上
是预付的工钱，乙在收到这笔钱时本应当写张收条，却写成
了借条。同时，在2006年1月双方进行结算时，按习惯做法，
这5000元也应当扣除，但问题是乙提供不出这方面的证据。
尽管这笔钱发生在结算之前，但由于乙借甲公司这5000元与
甲公司欠乙工钱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因为时间有先后
而相互包含。因此，从法律上讲，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
情况下，只能视为这5000元没有被扣除。

这个案例告诫我们，在收到他人预付给自己的工资时一定要



写收条，而不能写成借条。若写成借条，在随后结算时，一
定要索回自己写的借条。

【案例】2005年9月8日，张某因生活所需向王某借款，王某
交给张某5000元，张某当即打了一张收条给王某。半年后，
王某多次催促张某还款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归还借
款。法庭上，张某否认收到的这5000元是借原告王某的，辩
称是原告王某曾借自己5000元，在王某还款时，由于当初王
某写给自己的借条丢失，王某要求自己为其书写了这张收条。
原告王某也举不出其他证据证明这5000元是借款。

法院审理后认为，收条在法律上通常是履行义务的凭证，并
不必然反映当事人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该义务产生的法律
关系既有可能是借款，也有可能是赠与或买卖合同关系等。
王某没有其他相关证据可以证明收条所记载的款项实为借款，
且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能注意到收条与借条的
差别。王某仅以收条来主张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缺乏充分的
事实依据。最后，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很多人认为本案原告王某持有被告张某出具的收条，
足以证明被告张某收到了原告王某的5000元现金，既然如此，
那么，被告张某就是债务人，就有义务偿还这5000元债务。
其实，这是对借条和收条的法律关系没有区分清楚。

借条是借了他人钱物时给对方写的凭据，实际上是一份简化
的借款合同，它能单独反映当事人之间是借贷关系，债权人
仅凭借条就可以向债务人主张债权。

收条是在收到他人交来的钱物时向对方出具的凭据，收条反
映了物资的流通，并不必然反映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
系，收条上载明的钱物可能是合伙投资，也可能是应付货款
等。因此，仅凭收条主张权利是不行的。

这个案例告诫我们，收条不是借条，借给他人钱物一定要让



对方写借条，而不能写成收条。

【案例】林某和乔某是好朋友，林某因做生意资金缺乏，便
找到乔某提出向其借款3万元，乔某答应3天后将钱交给林某。

3天后，乔某电话通知林某到其家里取钱。林某便来到乔某家
里，当时，乔某将3万元现金交给了林某，林某将一张早已写
好的借条交给了乔某，乔某看借条上写明了借款金额、借款
人、借款时间，便收下了这张借条。后由于林某迟迟不还这
笔借款，乔某便起诉到法院。

法庭上，林某否认自己曾向乔某借过钱，并称乔某持有的借
条是乔某伪造的，不是自己写的。司法鉴定部门鉴定后认定：
借条上的字迹都不是被告林某所写。原告乔某也提供不出其
他证据证明林某曾借过自己的钱。

【评析】尽管原告乔某持有借条，但由于这张借条不是借款
人林某当场书写，而是林某早已准备好的，因此，这张借条
完全有可能是林某事先让他人写的，司法鉴定结果完全证实
了这一点。究竟这张借条是谁书写的，茫茫人海何处觅?其实，
作为出借人的乔某完全应当想到这张借条不是林某书写的，
他当初就不应该收下这张借条。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当初的疏忽招来的是3万元打了水漂，换来
的是沉痛教训。

这个案例告诫我们，借给他人钱时，一定要看着让借款人当
场写借条，切不可收下借款人事先准备好的借条。


